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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公告2002年 第3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2002年第48号公告的规定，自2002年11月20日起，对热轧普

薄板、冷轧普薄板（带）、彩涂板、无取向硅电钢、冷轧不

锈薄板（带）等5类进口钢铁产品（以不简称“涉案产品”，

见附件1）实施最终保障措施。现将实施最终保障措施的有关

问题公告如下：一、最终保障措施采取关税配额管理的形式

，关税配额总量分为全球配额数量和国别/地区配额数量，其

中，全球配额数量是指附件1所列热轧普薄板、冷轧普薄板（

带）、冷轧不锈薄板（带）项下的“其他”配额数量和彩涂

板、无取向硅电钢项下的“合计”配额数量。以上全球配额

，适用于附件1未列名的其他适用最终保障措施的国家（地区

）的进口涉案产品。二、附件2所列不适用最终保障措施的发

展中国家/地区产品表中，标“*”号的涉案产品适用最终保

障措施，即原产于韩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热轧普薄板

、冷轧普薄板（带），以及原产于韩国的冷轧不锈薄板（带

）适用国别/地区配额；原产于韩国的彩涂板、无取向硅电钢

和原产于马来西亚的彩涂板适用全球配额。三、对进口的涉

案产品，不论是否达到或超过规定的配额数量，都应按现行

的有关进口和税收政策规定执行，并按现行适用的税率计征

关税和进口环节税，以及反倾销税；当某类涉案产品实际进

口量达到该类产品的全球配额数量或国别/地区配额数量时，

海关总署将发布公告，对超出配额数量进口的部分在现行适



用的关税税率基础上再按照适用的加征关税税率加征关税。

超过规定配额数量进口的涉案产品进口税收计算公式为：进

口税额=进口关税税额 进口环节增值税税额进口关税税额=进

口关税完税价格×（进口关税适用税率 加征关税税率）进口

环节增值税税额=（进口关税完税价格 进口关税税额）×进

口环节增值税税率对于需征收反倾销税的涉案产品，其进口

关税税额的计算公式为：进口关税税额=进口关税完税价格×

（进口关税适用税率 反倾销税税率 加征关税税率）四、当原

产于附件1所列国家（地区）的某类涉案产品的进口量达到该

类产品的国别/地区配额数量时，只对原产于该国家（地区）

的该类产品超配额进口部分加征关税。当某类涉案产品的进

口量（附件1所列国家（地区）的同类涉案产品的进口量除外

）达到该类产品的全球配额数量时，原产于适用该全球配额

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该类产品超配额进口部分均加征关税。

如果此时原产于适用该类产品国别/地区配额的国家（地区）

的该类涉案产品的进口量尚未达到相应国别/地区配额数量，

则不对其加征关税。五、自海关总署公告规定的加征关税之

日起，进口企业申报进口该类涉案产品时，不能提供不适用

最终保障措施的国家（地区）的原产地证明或尚不应加征关

税的适用最终保障措施的国家（地区）的原产地证明，或者

海关对其所提供的原产地证明的真实性有怀疑的，如经海关

审核有关单证（包括合同、发票、提运单等）及对货物实际

验估能够确定原产地的，应按照本公告的相关规定处理；如

仍不能确定原产地，且进口企业也不能进一步提供能够证明

原产地的其他材料的，应在现行适用的关税税率基础上，按

照相应的涉案产品适用的加征关税税率加征关税。在海关审



核认定原产地期间，进口企业可在提供相当于全部税款的保

证金担保后要求先行验放货物。六、海关加征关税时，对以

下述方式进口或内销涉案产品的，按以下规定办理：（一）

加工贸易进口和从境外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仓库

的，仍按现行的保税政策执行。（二）保税区内加工企业使

用进口涉案产品作为料件加工生产的不属于实施保障措施范

围的制成品销往境内其他地区时，按制成品征收关税和进口

环节税的，不加征关税；按制成品中所含进口原材料征收关

税和进口环节税的，应同时按所含涉案产品适用的加征关税

税率加征关税。保税区内加工企业使用进口涉案产品作为料

件加工生产的属于实施保障措施范围的制成品销往境内其他

地区时，按制成品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应同时按制成

品适用的加征关税税率加征关税；按制成品中所含进口原材

料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应同时按所含涉案产品适用的

加征关税税率加征关税。（三）出口加工区内加工企业使用

进口涉案产品作为料件加工生产的不属于实施保障措施范围

的制成品销往境内其他地区时，不加征关税；如加工生产的

制成品属于实施保障措施范围的，应同时按制成品适用的加

征关税税率加征关税。（四）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以外的加

工贸易企业使用进口涉案产品作为料件加工生产的制成品、

残次品以及节余、剩余的涉案产品经批准内销的，应同时按

涉案产品适用的加征关税税率加征关税；对经批准内销的边

角料，不加征关税。（五）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度内进口自

用的涉案产品，应加征关税。（六）减免税进口的涉案产品

，应加征关税（另有规定的除外）。（七）经海关核准先行

申报进口的，如在海关接受先行申报后至货物实际进境时，



海关已公告开始加征关税，先行申报进口的涉案产品应加征

关税。（八）从境外进口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涉案

产品，不加征关税；但对于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使用

非原产于我国境内的进口涉案产品作为料件加工生产的制成

品销往境内其他地区时，如该制成品属于保障措施范围，且

应按制成品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即使原产国别为“中

国”，也应按制成品适用的加征关税税率加征关税。（九）

货样广告品，不加征关税。（十）实行加工贸易保证金台账

“实转”的，在收取台账保证金时，应将加征关税税额计入

保证金。七、海关在星期六、日和法定节假日期间不接受最

终保障措施涉案产品的进口申报。八、走私进口涉案产品的

，海关按照适用的关税税率加上加征关税税率计算偷逃关税

税款金额，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九、本公

告未具体列明的情况，均按照现行相关管理规定办理。特此

公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